
110

《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2 期

日本准同盟战略：

实践、动因及制约因素 *

     王竞超

〔提   要〕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后，准同盟战略逐步成为日本国家

安保政策的重要立足点之一。日本通过首脑外交、机制构建、缔结安全

协定等路径，面向“四边机制”成员国、欧洲主要大国及部分东盟国家

等构建准同盟关系。日本准同盟战略受内外多重因素驱动。在国际层面，

日本除了意图借助准同盟战略巩固、提升其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乃至盟

伴体系中的地位，从侧面助推美国融合欧亚两大同盟体系的进程，也谋

求应对美国战略收缩风险、联合准盟国对华实行双重制衡。在国内层面，

由于准同盟战略在主权让渡、法律规则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弹性，因此成

为日本政府的现实选择。尽管日本准同盟战略可能持续冲击亚太乃至印

太安全局势，但因日本在国际、国内层面面临多重制约，该战略具有较

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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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 2023 年课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视阈下东盟与主

要域外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研究”（2023-N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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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同盟（Quasi-Alliance）[1] 战略属于国家安全战略范畴 , 是一种介于

联盟战略与中立战略之间的“灰色地带”。近年来，准同盟战略作为国家安

全战略的隐性选项，[2] 受到全球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日本即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2006 年 9 月安倍晋三首次执政时，日本准同盟战略便已初露端倪，但

随着其 2007 年 9 月辞职而被搁置。2012 年末安倍第二次组阁后，日本准同

盟战略加速推进，并为“后安倍时代”历届内阁所继承，甚至得到持续强化。

在 2022 年末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3] 中，日本政府再次明确了在强化日美同盟外，将继续推进与印、

澳、欧洲主要大国及东盟国家的准同盟关系建设，并借此强化彼此双多边安

全合作。除了政府层面，准同盟战略也已成为日本国会重要议题，[4] 并在近

些年成为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5]

日本既有制度设计与政策实践意味着准同盟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将成为未

来日本国家安保政策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势必深刻影响日本对外战略指向。

[1]　需要指出的是，2023年以前日本官方一般使用“同志国”、“志同道合的国家”概念，

基本涵盖了日本现有及潜在准盟国。

[2]　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2期，第 61 页。

[3]　参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概要）」・「国家防衛戦略（概要）」・「防衛力整備

計画について」、日本内閣官房、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 
zenhoshou/boueiryokuseibi.pdf。

[4]　2023 年以后，准同盟已进入日本官方话语体系。据统计，2023 年日本国会围绕国家

准同盟战略及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 7次讨论，已成为日本官方重要的外交安保议题。参见「キ

ーワード：準同盟」、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https://kokkai.ndl.go.jp/#/result。
[5]　参见佐竹知彦「日豪同盟の可能性」、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ィングメ

モ』2019 年 9 月号、第 1-5 頁；石原雄介「オーストラリア : 日豪「準同盟」論の課題」，

摘自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6』、第 184-190 頁；船橋洋一：「第

2 の同盟 ｢ 日豪 ｣ 協調がますます求められる訳」、2023 年 12 月 23 日、https://apinitiative.
org/2021/02/23/16787/；Victor D.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John Hemmings, Quasi-
alliances, Managi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US-Japan-Australia Trilateral 
1991-2015,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7；吴怀中：《“同

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日本学刊》2022年第 5期，第31-33页；吴怀中：《日

本何以着力构建“准同盟”战略体系》，《世界知识》2021 年第 22 期，第 27-29 页；赵迎结、

吕耀东：《“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8 期，第 43-55 页；汪诗明：《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

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8期，第 27-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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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准同盟战略对深入了解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客观研判亚太安全局势

走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准同盟的内涵与日本的认知

作为脱胎于同盟理论的概念，准同盟与传统同盟在内涵与表现特征上既

有较强联系，也存在较大区别。准同盟关系在主权让渡、合作形式、具体功能、

目标指向上的较大弹性，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制约的日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

空间，历届内阁也将准同盟战略作为突破战后体制的重要切入点。

作为一个由同盟理论派生出来的概念，在界定准同盟之前，需厘清同盟

的内涵。广义的同盟在内涵上实际囊括了准同盟，但二者在形式上也存在显

著区别。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表示，同盟是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

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他强调，“如果我将分析的范围仅限于

正式联盟 , 就会忽略许多重要案例。精细的区分可能导致曲解而不是揭示，

例如对正式与非正式联盟的区分……对联盟义务进行严格的区分很容易误入

歧途，因为不同的案例其正式或非正式安排的真实含义是不同的。”[1] 罗伯

特·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主张，同盟是一个潜在的战争共同体，

其基础是总体合作，但这一合作并非完全拘泥于正式条约。缔约方必须不断

审时度势，以使各方对彼此履行具体义务的诚意抱有信心。[2] 与沃尔特、奥

斯古德观点类似，迈克尔·巴尼特 (Michael N. Barnett)和杰克·列维(Jack 

S. Levy) 也认为 , 广义上的同盟不一定需要缔结正式的军事盟约，“广义上

的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它涉及在

未来特定条件下，因某种程度的政策协调而形成的相互期望，其承诺的程度、

[1]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页。

[2]　Robert E. 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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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的具体形式和实施方式都无须公开说明。”[1]

因此，广义上来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不论是否签订正式军事盟约，

只要具有安全合作安排，均可看作同盟关系。在此前提下，随着准同盟研究

的日渐深入，学界为了将其与传统同盟进行区分，提出只有将安全合作的内

容以正式盟约（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才是真正的同盟关

系，[2] 而不以盟约的形式出现，却含有应对共同威胁、提供安全保障、强化

安全合作的意涵，[3] 则一般被认为是准同盟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对准同盟内涵进行界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

间形成的安全合作模式，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共识、安全磋商、装备技

术交流、军事互操作性、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安保能力建设援助等方面都

有广泛协议和具体措施，[4] 但在常态化驻军、军事指挥系统、情报合作等方

面兼顾了参与方主权诉求，具有较多保留。典型的准同盟关系具体体现于：

高层安全互动频繁、防务磋商级别高端、军事及装备技术合作机制完备、部

队间互访合作与交流密切等。[5]

近年来，日本学者、媒体对于准同盟的认知、界定逐步趋于成熟。关于

准同盟的认知，佐竹知彦主张，日本在印太安全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着

眼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等目标，搭建应对特定议题的小多边安全

[1]　Michael N. Barnett and Jack S.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3, 1991, p.370.

[2]　赵迎结、吕耀东：《“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第 45页。

[3]　佐竹知彦「「日豪同盟」の可能性」、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ブリーフィング・メモ』

（2019 年 9 月号）、第 1頁；朱成虎、孟凡礼主编：《当代美国军事（修订版）》，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4 页。

[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内涵主要指向发展程度较高的准同盟。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也

存在较多尚在发育中的准同盟，当事国在战略共识、安全合作机制与具体合作项目等方面仍

待完善。参见石原雄介「オーストラリア : 日豪「準同盟」論の課題」，摘自日本防衛省防

衛政策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6』、第 184-190 頁；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

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外交评论》2007 年第 6 期，第 61 页；吴怀中：《日本何以着力构

建“准同盟”战略体系》，《世界知识》2021 年第 22 期，第 27 页。

[5]　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日本学刊》2021 年

第 5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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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在日美同盟以外扩大同盟范围显得愈发必要，这也催生了日本与澳、

印、东盟相关国家准同盟关系的形成。[1] 关于准同盟的界定，日本前防卫大

臣滨田靖一、学者柴田直治、增田刚及相关媒体认为除了首脑互访机制以外，

外长与防长磋商机制（“2+2”机制）的构建、相关安全合作协定的签署将是

准同盟形成的必经之路。[2] 关于日本准盟国目标范围，日本主流媒体进行了

较明确的界定，即日本准盟国大体由欧洲主要大国、“四边机制”（Quad）

成员国以及东盟国家三大板块构成。[3] 日本对准同盟的认知与界定为其推进

准同盟战略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构建准同盟关系的政策实践

首先，日本通过施展价值观外交，与相关国家塑造共同身份认知，力图

对准同盟关系进行顶层设计，并以首脑声明或宣言予以体现。安倍晋三第一

次执政后，日本政府开始酝酿价值观外交，其轮廓逐步浮出水面。2012 年末

安倍再次组阁后，进一步强化价值观外交，通过首脑互访、高层互动大力倡

导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国际法治、海洋国家等理念，谋求与相关国家塑造

[1]　佐竹知彦「インド太平洋におけるミニラテラリズムの台頭」、NIDS コメンタリー

第 225 号；佐竹知彦「日本―不確実性の中の日米同盟」、摘自日本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

戦略概観 2018」第七章、第 224-226 頁。

[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日本第 211 次国会对公明党参

议员平木大作的答辩中，曾以日英、日澳准同盟为例，对准同盟如何界定有过明确论述，

即外长与防长磋商机制等各层级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安全合作协定的签署等。参

见「第 211 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員会　第 10 号　令和 5 年 4 月 25 日」、日本国会

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 年 4 月 25 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21113950
X01020230425&spkNum=144&current=2。而其他学者与媒体与滨田看法类似，参见柴田直

治「フィリピンとの ｢ 準同盟 ｣ は日本の国益にかなうか」、2023 年 11 月 7 日、https://
toyokeizai.net/articles/-/713281；増田剛「日豪『準同盟化』の狙い」（時論公論）」、2018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nhk.or.jp/kaisetsu-blog/100/309495.html；「日比、「準同盟」へ

一步＝対中国で共同歩調」、時事エクイティ、2023 年 11 月 3 日、https://equity.jiji.com/
commentaries/2023110300468g。

[3]　参见「「準同盟国」を増やす努力を」、日本経済新聞、2018 年 10 月 11 日、https://
www.nikkei.com/article/DGXKZO36397100R11C18A0EA1000/；「日本の同盟国、準同盟国の

6か国」、ミリレポ、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milirepo.sabatech.jp/japan-allied-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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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志同道合者”、“海洋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认知，借此强化彼此在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为构建准同盟关系做好准备。以 2013 年以来日

本与澳、英、菲等国双边首脑声明为例，“享有共同价值观”、“反对单方

面凭借武力改变地区现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开放的印太”

等理念被反复提及，逐步固化为双方共有官方话语与立场表述。[1] 在安倍及

后继的菅义伟、岸田文雄内阁绵密的价值观外交下，日本基本与各国基本塑

造了国家身份的共同认知，强调彼此有维护地区安全局势与秩序的义务。作

为达成共同认知的具体体现，日本与各国或是签署了安保联合宣言，或是明

显提升了双边关系层级，并厘定了双方总体合作路线，为构建准同盟关系进

行了顶层设计。

其次，日本政府着力与相关国家构建多层级安全合作机制，为双方准同

盟关系奠定制度基础。其中，“2+2”机制为日本政府打造的代表性机制，也

是日本与准盟国沟通外交与安保政策、磋商具体议题与推进防卫合作项目的

主要平台。目前为止，日本已构建日澳、日印、日英、日法、日德、日印尼、

日菲七组“2+2”机制，涉及“四边机制”成员国、欧洲大国及相关东盟国家，

初步覆盖了日本设想的准同盟三大区域板块。除了“2+2”机制，日本与各国

基本构建了防长、副防长、防卫审议官 [2]、总参谋长（幕僚长）等防卫领域

高官间常态化对话、交流机制，用于进一步磋商、落实双边首脑会晤及“2+2”

机制达成的合作路线与具体项目。此外，依据不同国家利益关切与战略偏好，

日本会与准盟国商议设立相关补充性机制。如日本与法国构建了日法海洋对

话、日法印太工作小组两大专门性机制，日德特别设立1.5轨安保对话机制等。

最后，日本与各国签署一系列配套安全合作协定，作为准同盟合作的具

体保障。通过梳理日本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可发现其着力与各国签署“四大

[1] 日本与各国双边首脑宣言可参见「オーストラリア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日本

外務省、2023 年 8 月 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index.html；「英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日本外務省、2023 年 6 月 2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
area/uk/visit/index.html；「フィリピン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日本外務省、2023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philippines/visit/index.html。
[2] 防卫审议官为日本防卫省2014年设置的副部级职位，专门负责日本对外防卫事务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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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即《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卫装

备与技术转移协定》、《互惠准入协定》，分别指向军事后勤与物资合作、

情报共享与交流、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军队互访与演练等多个领域。其一，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为日本与准盟国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后勤保障。

依据该协定，日本与准盟国在承担共同训练、联合国维和行动、撤侨、救灾、

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时将相互提供场地、弹药、交通工具、燃料、卫生用品

等后勤保障服务。其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旨在便于日本与准盟国就现

实或潜在敌对国武器开发、军事部署、威胁趋势等核心情报开展交流、共享

与分析。其三，《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则利于日本面向准盟国出口相

关军事装备与技术，以及联合开展防卫装备研发等事宜。其四，《互惠准入

协定》就日本与准盟国部队互访程序、联合演训人员管理、武器运输与携带

等事宜做出了特别规定，使得双方武装力量可不经审查，以共同训练为目的

进入对方国家，将大大简化彼此部队举行军事演习的政府审批手续。因此，《互

惠准入协定》将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准盟国安全合作关系，有力强化日本与各

准盟国间军力部署、驻军管理及各军种配合作战能力，将准同盟框架下各方

安全合作提升至较高水平。

按照以上三方面要素梳理日本十余年来的政策实践，不难发现日本准同

盟体系构建呈现出如下特征。从地理范围看，日本准盟国大体由欧洲主要大

国、“四边机制”成员国以及东盟国家三大板块构成。日本准盟国分布状况

也体现了其着力争取印太核心国家、东盟国家及域外大国共同参与印太事务、

制衡中国的意图。

从合作水平看，日本与各准盟国合作体现出多层次性。第一层次为日澳、

日英准同盟关系。日澳、日英准同盟关系已较为成熟，不仅有明确的制度设计，

且以“2+2”机制为代表的安全合作机制运作良好，并签订了四大安全合作协

定，基本涵盖了所有合作领域，形成了较成熟的准同盟关系。第二层次为日

菲、日法准同盟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与第一层次的区别在于，日本与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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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尚未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但已启动谈判。[1] 该协定是衡量准盟国安全

合作水平的重要标尺，表明日本与菲、法两国准同盟关系在迅速升温。第三

层次则为日德、日印、日印尼准同盟关系。从严格意义上看，德、印、印尼

目前只是日本潜在准盟国。其表现在于，一方面，日本与以上 3国“2+2”机

制运作不甚成熟，尚未形成定期机制，中断情况较多。另一方面，日德、日印、

日印尼双边仅依据现实需要签署了相关安全合作协定，且并未启动《互惠准

入协定》谈判，不仅合作层级与合作范围存在较大局限，未来能否发展为真

正意义上的准同盟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

三、战略动因

日本准同盟战略的形成与推进并非偶然现象，是美国同盟体系调整、美

日同盟管理模式更迭、日本对华制衡政策转变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制约等内外

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总体来看，日本准同盟战略既有较明显的对华针对性，

也意在借此实现其对外安全目标。

（一）美国对欧亚同盟体系的调整为日本推进准同盟战略提供了空间

近十余年来，美国同盟战略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力图改革亚太同盟体系，

并积极推动北约、欧洲主要大国积极参与印太事务，以此实现美国欧亚两大

同盟体系的融合；二是力促其重要伙伴国与同盟体系对接，构建“泛欧亚同

盟＋伙伴国”的盟伴体系。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改革为日本在亚太构建准同盟体系创造了条件。美国

亚太同盟体系改革源自其自身难以适应当前国际局势。一方面，伴随着美国

国力相对下降、亚太权力格局演变加速，美国已难以独自主导亚太地区安全

[1]　日菲、日法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2023 年 5 月开始《互惠准入协定》谈判。参见

「岸田総理大臣のフィリピン共和国訪問（11 月 3日）」、日本外務省、2023 年 11 月 3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2/ph/page4_006040.html；「「円滑化協定」視野に協議加

速　日仏 2 プラス 2、オンライン開催」、日本時事通信社、2023 年 5 月 9 日、https://www.
jiji.com/jc/article?k=2023050900644&g=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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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履行对各盟国的防卫义务：另一方面，美亚太同盟体系内部盟国间合

作较少，不能灵活应对冷战后亚太安全事务。[1] 美国为了更有效地掌控地区

局势，着力对亚太同盟体系进行调整，其重要切入点在于对日本的重新定位，

即希望日本作为其主要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替美国分担更多压力，[2] 提升与

美国亚太盟国、伙伴国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积极引导英法德等欧洲盟国、北约等参与印太安全事务，强化欧亚

盟友的互动，为日本构建与欧洲国家准同盟关系提供了可能性。长期以来，

相比本地区事务，欧洲国家、北约对亚太事务实则不甚关注。然而，2017 年

以后在美国的引导下，英、法、德等国相继将目光投向印太，并纷纷出台了

印太构想或战略。欧洲大国作为域外国家，在参与印太事务方面实则存在诸

多不便。在此情况下，作为美国亚太核心盟国和致力于吸引域外国家参与地

区事务的日本成为欧洲国家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因此，美国对同盟体系的调整催生了两大效应。一方面，为日本强化与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间接盟国、核心伙伴国安全合作，将彼此关系提升为准同

盟提供了客观条件，日本也借机试图与澳、菲、印等国构建准同盟关系。另

一方面，美国推进欧、亚两大同盟体系的融合，使得日本与英、德、法等欧

洲大国安全互动趋于密切。得益于此，日英、日法、日德在双边关系层级提升、

安全机制构建、安全合作协定推进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准同盟关系也由此

得以确立。在以上效应下，美日可谓各取所需。日本通过推进准同盟战略，

得以提升了其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乃至盟伴体系中的地位，并进一步强化了

对华制衡力量。同时，美国对日本准同盟体系的壮大也乐观其成。在美国视

角下，日本强化与亚太间接盟国、伙伴国及欧洲主要大国关系不仅分担了美

国安保压力，也从侧面助推了美国欧亚两大同盟体系的融合进程，对于其构

建“泛欧亚同盟＋伙伴国”的盟伴体系产生了明显助力，有利于美国进一步

[1]　王竞超：《日印海洋安全合作的新发展与制约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5期，

第 52 页。

[2]　同上，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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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补强其主导的印太遏华网络。

（二）同盟困境与日本联盟管理模式的变化

依据传统的同盟理论，弱势盟国往往面临着被“被牵连”与“被抛弃”

的联盟困境。[1] 日本作为日美同盟的弱势方，同样需长期应对以上两大困境。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加大对华遏制的背景下，日本同盟困境出现了两

大新的变化趋势，并直接影响其准同盟战略的出炉。一方面，日本当局对于“被

牵连”的担忧逐步减弱。当前，美国借东海、南海、台海与印度洋“三海一

洋”问题对华安全遏制力度不断加大。日本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最为倚重

的盟国，可能在安全领域全面卷入中美博弈之中，被中美冲突牵连一度为日

本最大担忧。然而，在美日政治、军事甚至经济一体化 [2] 持续推进的情况下，

日本全面协调美国对华制衡的特征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相较于“被牵连”

的风险，经历了“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后，日本对被美抛弃的风险

更为担忧。[3] 特朗普时代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起，在此基调下，美对日本等

盟国“搭便车”行为颇为不满，减少对日本等盟国安全承诺，战略收缩趋向

凸显。尽管拜登执政后日美同盟裂痕得以弥合，但日本仍对美国军事力量是

否会撤出亚太、中美是否会又一次对日“越顶外交”抱有疑虑，持有“被抛弃”

的担忧。

为了更好地应对“被抛弃”的同盟困境，日本采取了多重举措。日本除

了稳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对华实施战术性对冲，[4]以降低对美过度依赖外，

[1]　Glenn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2]　尽管美日经贸领域仍存在摩擦，但两国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下，在维护西方

主导的印太经济秩序、对华经济脱钩与维护供应链安全、强化人工智能芯片、量子技术、半导

体制造设备等核心领域对华出口管制、合作开发2纳米级芯片等核心经济议题方面达成了共识。

因此，本文认为美日经济也呈一体化趋势。

[3]　参见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

2018 年第 6期，第 25-26 页。

[4]　从具体时间看，对华战术性对冲为安倍第四次内阁重要施策，大体区间为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末。标志在于安倍晋三 2017 年 11 月开始淡化“印太战略”对华排他性色彩，
并在其后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探讨中日两国第三方市场
合作事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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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准同盟战略为其中重要一环。[1] 准同盟体系的构建将对既有日美同盟管

理模式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日本将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收缩风险，提升

本国在同盟关系中的主动性。日本通过准同盟构建，将在日美同盟外搭建网

格化、多层级安保合作平台，强化本国制衡中国的力量。不论是“四边机制”

成员国，欧洲大国还是东盟国家，本质上均有维持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的诉求。

日本利用各准盟国以上心理，抹黑中国为地区与国际秩序的“麻烦制造者”、

“秩序破坏者”，以双多边、多维度的准同盟安保合作体系强化对华制衡力量，

在日美同盟外获得了较大的战略自主空间，缓解被美抛弃的风险。

另一方面，日本意图利用准盟国战略，将美国战略重心锚定于亚太乃至

印太地区。为实现此目标，日本在准盟国的选择上可谓用心良苦，既囊括了

美国亚太、欧洲核心盟国，也涵盖了美着力争取的伙伴国。以上诸国与美国

签署了各类安全条约或安全合作协定，双方在安全事务方面存有各类权利与

义务。因此，日本通过与美核心盟国与伙伴国发展准同盟关系，在日美同盟

以外对美国形成了多重间接约束，形成了安全事务相互关联的“网格化”效应，

并逐步搭建起日美菲、日美澳、日美印、日美英、日美韩等多组“日美＋准盟国”

的小多边机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不能轻易实施战略收缩，从而将美国战略

重心牢牢锚定于印太地区。

（三）日本对华政策由战术对冲向双重制衡转变

日本准同盟战略也与其对华政策的嬗变息息相关。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

日本对华认知日趋负面，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不断加大。2023 年日本《防卫

白皮书》中更是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 为了更有效

地遏制中国，日本对华政策由战术对冲向战略制衡转变，亟需寻求建立更广

范围的同盟体系对华制衡，这也加速了日本准同盟战略的生成。

具体而言，日本对华政策体现了两大趋势：一是对华战术对冲政策趋于

[1]　参见吴怀中：《“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第 31-35 页。

[2]　『防衛白書（令和 5年版）』、第 14 頁、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d.go.jp/j/
press/wp/wp2023/pdf/R05zenp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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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在日美同盟重新得到修复甚至强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华对冲 [1] 政策空

间由此日益狭小，难以为继。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基于自身战略选择更注

重成本控制，对日本等盟国的安全承诺减弱，导致同盟关系出现问题，日本

对美国的信心下降；同时，由于中国不断对日释放善意，中日矛盾在一定时

间内得到控制，日本对华挑衅试探动机减弱，趋于采取对华缓和接触政策，

控制矛盾摩擦，并在共同利益较多的经济等领域寻求合作。[2] 因此，这一时

期日本逐渐弱化对华制衡战略趋向，转向对华战术对冲，中日关系得以缓和

向好。而在拜登执政以后，日美同盟裂痕得以弥合，且呈现日益强化态势。

美国要求日本配合其全面遏华，日本在中美间两面下注的空间日益狭小。在

此局势下，日本政府基本放弃了安倍执政后期（2017—2019 年）对华战术对

冲政策，不再寻求在可能范围内对华协调、合作，转向了全面对华制衡的政

策立场。

二是日本对华“内外联动”、“软硬兼施”，双重制衡政策日渐明晰，

需借助准同盟战略予以实施。一方面，日本力图“内外联动”，强化对华制衡。

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自助的世界中，一国寻求安全最好的保护手段，是

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依靠

独自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外部制衡则是通过与第三国缔结同盟

关系，来防御、威慑或遏制共同的对手或敌国，包括通过这种方式防范和阻

止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变得过于强大以至成为主导。[3] 日本近十余年安保战

略的实施也印证了以上论断。在内部制衡方面，日本通过增加国防预算，持

续发展打击敌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积极打造横跨陆、海、空、太空、

[1]　对冲 (hedging) 原为金融学术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对冲”

来表述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以强调这些国家看似矛盾的行为：它们一方面在经济上保持

与中国的高水平接触与合作，另一方面在安全上防范中国；与此同时，一方面与美国进行

紧密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也避免进行针对中国的明显的军备扩张。参见刘丰、陈志瑞：《东

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代亚太》2015年第 4期，

第 8页。

[2]　参见陈拯、王广涛：《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世

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6期，第 64-65 页。

[3]　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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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电磁频谱等作战域的综合防卫体系等路径，不断提升假想敌入侵成本。

而在外部制衡方面，日本在不断提升日美同盟威慑力以外，也借构建准同盟

关系进一步强化对华应对与遏制能力，防止中国打破均势，取代美国成为国

际体系主导国。因此，推进准同盟战略是日本强化对华外部制衡的关键路径。

另一方面，日本对华制衡体现了“软硬兼施”的特征，需与准盟国共同

推进。制衡除了有内外之分，也有“软硬”之别。从具体特征看，硬制衡是

传统的力量平衡 , 其手段是使用军事能力和军事联盟；软制衡不是建立在这

些军事手段之上，而是利用制度、外交等手段来约束强国，抑制它们行使权

力和取得支配地位。[1] 从日本十余年来对华制衡趋向看，其明显具有“软硬

兼施”的特征。其一，日本力图通过构建准同盟体系，借助外力更好对华实

施“硬制衡”策略。在国家安保战略三大支柱日渐明晰的背景下，日本除了

强化本国防卫力量、继续深化日美同盟，也决意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印太地

区打造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构建新的同盟关系不太现实的情况下，日本

推进与“四边机制”成员国、东盟国家、欧洲大国准同盟关系，编织双多边、

多层级安全合作网络，以更充分有效地制衡中国。在日本各准盟国中，澳、印、

英等期望借助日本力量在印太更好地牵制中国，阻止中国改变现有地区局势。

东南亚国家则有如下考量：一方面，谋求引入日本等域外大国力量，对冲中

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力，更好地执行大国平衡外交路线，并防止中国在南

海等地区安全事务中获得过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并行不悖地发展与中、美、

日等大国安全合作，形成各大国相互制衡的态势，继续保持东盟在地区事务

中的中心地位，维护现有地区秩序。其二，日本借助准盟国，积极对华实施

“软制衡”，意图将中国“嵌入”西方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关于这一点，日本各准盟国均持有类似主张。不论是澳、印，还是东南亚、

欧洲相关国家，均单方面臆测甚至无理指责中国崛起将冲击、破坏现有国际

[1]　Thezha Varkey 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2005, p.53，转引自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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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在此背景下，日本联合“志同道合”的准盟国，打着维护既有国际法制、

尊重现存国际规范的幌子，遏压中国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捍卫本国核

心利益的正当诉求。梳理日本与各准盟国的公开声明，“自由开放”，“民

主”，“基于法治”，“反对单方以武力或武力威慑改变东海、南海与台海

现状”等内容被反复提及。由此可见，日本联合准盟国打造遏华“小圈子”，

以所谓国际法治、国际规范约束中国的意图日益凸显。

（四）日本国内政治驱动

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保守化、右倾化趋向明显，使其对外安全政策日渐呈

现扩张性、激进性特征。从近年日本政治结构现状来看，自民党执政地位稳

定，在野党阵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实现有效合作，难以对自民党形成

有力制约。[1] 不仅如此，自民党右翼保守势力控制着党政议事及决策机构，

并以此进一步将自身意志和压力传导至政府与最高决策层，从而放大自身影

响力。[2] 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保守化、右倾化背景下，支撑日本维系其和平

国家路线的力量日益减弱，而推进扩张性对外安全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安全

事务，以摆脱战后束缚、谋求大国地位的主张在日本国内占据了绝对上风，

成为促使其推进准同盟战略的重要内因。

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更趋强硬，准同盟战略是对这一趋势的

呼应。战后至小泉纯一郎执政以前，日本国家安全观与战略认知总体上遵循

“专守防卫”理念，通过重建防卫力量、深化日美同盟来确保本国安全环境，

被动特征较为明显。而在小泉执政后，日本国家安全观与对外战略思维出现

重大转变，即更为主动地应对外部威胁、塑造于本国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

具体体现于，一是日本以配合美国反恐为由，力促自卫队走向海外，并全力

推进日美同盟影响力扩展至全球范围。二是在安倍第一次执政后，日本努力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寻求与国际社会“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塑

[1]　吴怀中、张晓磊：《安倍超长期执政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新特点》，《当代世界》

2021 年第 3期，第 33 页。

[2]　吴怀中：《从选举看日本政治生态流变与特性》，《当代世界》2021 年第 11 期，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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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于己有利的国际安全态势。在此国家安全观与对外战略思维驱动下，日本

开启了准同盟体系的构建，力求通过与准盟国深化安全合作，遏制可能出现

的外部威胁，维系本国外部安全环境与所谓“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与同盟战略相比，准同盟战略在主权让渡、法律规则等方面有较大的弹

性，是日本政府在国内外制约条件下的现实选择。联盟意味着较严苛的主权

让渡，结盟各方必须依据盟约忠实履行承诺，国家政治选择和行动自由将受

到较大限制。[1] 而准联盟成员之间主权让渡则相对有限。除了可免于在本国

建立军事基地、不必让渡军事指挥权以外，准同盟对一国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

与别国不需要签订正式军事条约，仅需具体安全合作协定即可确立。相较于

正式盟约，安全合作协定有较大弹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可以避免国内复杂

的审批程序，尤其对于分权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二是安全合作协定

在形势发生变化时更容易修订，而正式盟约生效后，如果加以修改，往往会

引起双边关系的波动与地区格局的动荡；三是安全合作协定更容易经过谈判

协商，在短期内达成共识。[2]

具体安全合作协定的优势使日本规避诸多国内掣肘、构建准同盟关系成

为可能。一方面，日本与准盟国签订的一系列安全协定可规避国内法律约束，

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依据日本《自卫队法》第 76—84 条规定，日本

自卫队派兵仅限于协同美军、打击海盗、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情况，在活动范

围、武器使用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且基本需获得国会承认方可行动。[3]因此，

日本为了强化与别国安全合作、强化在全球特别是印太的军力部署、构建地

区多维度安保合作体系，必须借助专门安全合作协定，与对象国构建准同盟

关系，以有效规避现有《自卫队法》诸多限制。

另一方面，日本与他国准同盟关系受国会、在野党制约相对较小，利于

[1]　Robert E.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0.
[2]　参见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第 62-63 页。

[3]　参见「資料 10　自衛隊の主な行動の要件（国会承認含む）と武器使用権限等につ

いて」、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0/html/ns01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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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当局实现安保目标。准同盟形成后，决策者或在非正式协定基础上秘

密开展安全合作，在选择准联盟时无需征得其他部门同意，具有灵活性和便

利性，在国内党派政治斗争中很少会受阻。[1] 因此，日本历届内阁在推进准

同盟战略方面，既较少受到国会等政府机构、自民党内派阀的约束，也能相

对缓解来自在野党的压力，能较顺利地实施。尤其是，日本主要在野党立宪

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等党派长期对日本扩张性安保战略、日美同盟的深

化持反对态度。如日本政府意图在日美同盟外构建新的正式同盟关系，势必

引起国内在野党巨大的反对声浪。而构建准同盟则因无需过多顾及在野党立

场，国内阻力相对较小，准同盟战略也因此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青睐。

四、战略影响与制约因素

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日本准同盟战略持续深入推进，对其安保政策

走向乃至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日本安保政策扩张性特征日益凸显。一方面，日本持续拓展其安

全影响。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崛起与中美博弈被日本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课

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以上课题，日本自安倍时代开始，在强化本国安保力量、

深化日美同盟以外，选择了构建准同盟关系作为补充。近期，日本一揽子官

方文件也凸显了以上趋向。如新版日本《国家安保战略》提出，在日美同盟

以外，为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需与“同志国”强化合作。[2]日本着重提及的“同

志国”中，除了日本既有准盟国以外，基本为日本着力争取的潜在准盟国，

其或为所谓“海洋民主国家”，或与中国存在现实争端，与日本在遏制中国

崛起、保持印太地区均势、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等议题上存在共同认知与诉求。

因此，日本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不仅使其在印太地区构建起双多边安全合作体

[1]　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第 66 页。

[2]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日本内閣官房、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
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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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在日美同盟以外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在准同盟战略推动

下，日本国家安保政策的扩张态势将日益凸显。日本与准盟国除了传统的军

事后勤与物资合作、情报共享与交流等领域外，日本防卫装备与技术援助、

与准盟国军队互访与演练将成为新的重点。在防卫装备与技术援助方面，日

本国家安保会议在2023年4月正式确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

实施方针，并将首批援助国定为菲律宾、马来西亚 [1]、孟加拉国、斐济 4国，

未来援助对象可能将扩大至越南、印尼等更多国家。以上各国均为日本既有

或潜在准盟国，体现了其急欲扩大在印太中小国家军事影响力的意图。军队

互访与演练方面，日本将与准盟国在《互惠准入协定》框架下，频繁开展军

事互访、联合演习甚至短暂驻军等合作，日本自卫队将进一步走向海外，将

军事触角向印太主要区域延伸。

其次，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了较明显的负面冲击。一是加剧亚太乃至印

太地区阵营化对抗态势。日本通过构建准同盟关系，重点发展双多边海洋安

全合作，与现有或潜在准盟国频繁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海上联合军演、

海域态势感知与情报共享、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等合作，阵营化对抗、制衡中

国意图日趋明显。二是使地缘政治热点区域安全局势更为错综复杂。一方面，

日本将英、法、德、印、澳等域外力量尽可能引入东海、台海、南海，并加

速与菲、越等主要南海声索国构建准同盟关系、强化海洋安全合作，与美国

携手推动东海、台海、南海“三海”问题国际化，使亚太海上安全局势更为

错综复杂。另一方面，日本利用与澳、印、英、法等国准同盟关系，以日澳、

日英、日法、日澳印等多组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为载体，在南太平洋、印度

洋等印太次区域持续进行军事部署与军力投放，恶化了以上区域安全环境，

或将使其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焦点，给区域安全局势带来了较大冲击。

最后，助推美国欧亚同盟体系的融合，呼应了美国同盟管理需求。如前

文所述，当前美国力图融合欧、亚两大同盟体系，尽可能在更广领域、以更

[1]　2023 年 11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相继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两国，OSA 为日菲、日马

双边首脑会谈重要议题，日本已确定向菲律宾提供 5套固定式海岸监视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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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度构建针对中俄朝等国的遏制体系，其主要抓手就是强化欧洲大国、北

约与亚太盟国的安全互动。而日本不仅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实际上与欧盟、

北约也逐步形成了准同盟关系，将从侧面呼应美国战略，加速将域外力量引

入亚太乃至印太，不仅有利于美两大同盟体系的“网络化”、“交融化”，

也将进一步夯实美国针对中俄朝等国的遏制体系。

尽管日本准同盟战略将持续推进，但其在国际、国内层面也面临着若干

制约因素。从国际层面来看，日本与相关准盟国对华立场、战略偏好存在较

明显的差异，这也使得日本准同盟体系基础并不牢固。一方面，以日本现有

准盟国分布的三大板块来看，各国与日本在对华制衡政策方面具有“温差”。

在“四边机制”成员国方面，澳大利亚尽管对华制衡趋向较明显，但近期也

出现了调整的迹象，中澳关系得以明显缓和。印度尽管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矛

盾，但更多地依据国际局势与本国利益制定对华政策，能多大程度配合日本

遏华存疑。在欧洲大国中，法、德与中国并无实质性矛盾，重在对华对冲，[1]

主要着眼于保持地区均势与现有秩序，并确保自身经济利益。在东盟国家中，

印尼作为领导者，主要目标在于维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中心地位，并力求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间左右逢源。印尼之所以与日本开展安全互动，更多是希

望从日本获取岸基雷达、巡逻船等装备，更好地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

助力其“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推进。即便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与领土主

权争端的相关东南亚国家，也尚未放弃大国平衡外交路线，仅希望借助日本

对华施压，相机获得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就日本着力争取的潜在准盟国而言，

因其多属于印太中小国家，主要关切仍在于避免成为“大国博弈场”，并明

确拒绝在中国与美日间“选边站队”。各潜在准盟国对日接触的目标在于获

得更多的对外经济援助与实用的军事装备，以更好地提振本国经济，维持周

边安全环境，呼应日本准同盟战略的力度有限。

从国内层面来看，一方面，日本与准盟国安全合作是否违宪存在争议。

[1]　参见王竞超：《“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第 150-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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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下，日本对外军事安全合作至今仍有敏

感性，准同盟战略在短期内仍将缓步前行。尽管日本政府凭借 2015 年 9 月通

过的新安保法案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在严格意义上日本与别国安全合作仍

存有较多限制。依据新安保法案，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须满足“行使武力三

条件”：一是对日本或与日本具有密切关系的国家进行武力攻击、对日本国

家存亡产生影响、日本国民的生命及其对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根本上有

被颠覆的显而易见的危险；二是没有其他合适的手段保全国家的生存、保护

国民的安全；三是武力行使必须止于最小限度。[1] 而何为日本“存亡危机”、

“武力行使的最小限度”，实则存在诸多语焉不详之处。日本政府如不能给

予清晰的界定，则日本与相关准盟国安全合作面临违宪的问题。尤其是，敏

感度相对较高、涉及频繁海外派兵的日英、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是否符合“行

使武力三条件”，是否涉及违宪，在日本国内仍存在质疑。[2]

另一方面，日本战略资源有限，能否充分施展准同盟战略存疑。日本防

卫预算需兼顾跨领域协同作战、本国防卫力量培养、大规模灾害应对、日美

同盟强化（含基地问题）、印太双多边安全合作等八大领域，以上目标意味着，

日本将面临如何分配有限的防卫预算与军事资源的难题。[3] 当前，夯实日本

国内防卫力量、强化日美同盟安全合作机制仍为日本国家安保政策重心。因此，

尽管推进准同盟战略、与准盟国构建印太双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受到日本政府

高度重视，但在国家经济长期不振、军费开支受限的情况下，日本在准同盟

战略上能投入多少资源尚待观察。

[1]　「平和安全法制の概要」、内閣官房、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gaiyou-
heiwaanzenhousei.pdf。

[2]　依据笔者对“日本国会议事录”检索系统的查阅，可发现日本众议院议员篠原豪曾

在 2023 年 4 月 7 日的国会质询环节中，公开质疑在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框架下，日本赴澳

开展军事行动有违宪之嫌。参见「第 211 回国会　衆議院安全保障委員会　第 6号　令和 5年

4 月 7 日 篠原豪発言番号 131」、日本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23 年 4 月 7 日、https://
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21103815X00620230407&spkNum=131&current=5。

[3]　王竞超：《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 年第 3期，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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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经过多年经营，日本准同盟战略已基本成型。未来，日本大致将从以下

两方面推进准同盟建设。一方面，针对当前日本与各准盟国关系发展阶段不

一，日本将以日澳、日英准同盟为模板，扩展与其他准盟国合作领域。日本

将力争与英、澳外的准盟国逐步签署并落实四大安全合作协定，与各国构建

涵盖后勤保障、情报共享、防卫装备与技术、军队演练与部署等各领域的全

方位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准盟国阵营。一是日本将重点

拉拢韩国、新西兰、加拿大等美国盟国，力争早日将日本与以上诸国关系提

升为准同盟层级。二是日本将重点争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太中小国家。当前，

日本政府重点关注的印太中小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斐济等。[1] 日本将通过价值观外交、经济援助、安保能力建设援助等路径持

续拉拢相关国家，以进一步充实其准同盟体系，在强化准同盟战略对华制衡

的实际效力的同时，将本国军事触角不断向亚太乃至印太腹地延伸。

当然，准同盟关系并非是日本单方面推进就可不断发展，日本与准盟国

的双多边合作存有一些“温差”与限度。一些潜在准盟国在加强与日本的安

全合作、争取合作红利的同时，并不愿成为日本推进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日本通过准同盟战略实现遏华目的在实践中必将处处碰壁，注定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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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依据近年日本外交重点关注国家，特别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

实施对象国家。


